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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992

证券简称：宝明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18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项目代建合同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事项概述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3年1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2023年2月1日召开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签署投资协议并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马鞍山市投资建设宝明科技复合铜箔生

产基地项目，主要生产锂电复合铜箔。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拟签署投资协议并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2023年2月2日，公司与马鞍山市宁马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管委会（以下简称“马鞍山市

宁马新型功能区管委会” ）签订了《宝明科技复合铜箔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建设合同》，合同约定

在马鞍山市宁马新型功能区规划区域内投资建设宝明科技复合铜箔生产基地项目， 主要生产锂

电复合铜箔。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3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签署项目投资建设合

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

近日，公司、安徽宝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宝明” 或“甲方” ）、马鞍山市横

望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或” 代建方“）和马鞍山市宁马新型功能区管委

会签订了《宝明科技复合铜箔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代建合同》，合同约定在马鞍山市宁马新型功能

区规划区域内投资建设宝明科技复合铜箔生产基地项目， 由乙方代甲方依法取得项目用地并进

行项目工程建设（以下简称“代建项目” 、“本项目”或“项目” ），土地费用及建设资金由乙方先

行出资，项目建设完毕后，甲方偿还乙方先出资的全部款项并支付乙方资金成本。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马鞍山市横望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506MA2WETNJ7X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云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11月19日

注册地址：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镇荣博佳苑8号楼

经营范围：园区管理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安徽横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与公司的关系：该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2、马鞍山市宁马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管委会

住所：马鞍山市博望区丹阳镇工业路

性质：地方政府机构

与公司关系：无关联关系

三、项目代建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委托代建方）：安徽宝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代建方）：马鞍山市横望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担保方）：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见证监督方）：马鞍山市宁马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管委会

（二）代建模式

乙方设立全资子公司马鞍山横宝科技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宝公司” ），

由子公司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项目土地并进行本合同约定的工程建设， 所需资金由乙方通过注

资方式注入。

（三）代建内容

1、工程地点：马鞍山市宁马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

2、工程内容：一期厂房建筑面积约16万M2，配套生活用房约3万M2；二期厂房建筑面积约

14万M2。

3、乙方及横宝公司代建面积：不超过30万平米，对超出部分，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或

由甲方出资建设。

（四）代建成本

乙方及横宝公司为了本项目先行出资的全部费用，包括土地费用、建安工程费用、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运营费用、本代建合同项下资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土地税、房产税、规模费等）

等为本项目实际支出的全部费用。

（五）回购方式及回购价款的支付时间

甲方最迟应于2030年6月30日前对代建项目进行回购。 回购价款按经甲方认可的审计机构

审计的乙方“代建成本”确定。

（六）保证

丙方为本协议项下甲方承担的全部付款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款、利息、违约金等）向乙

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七）其他

1、乙方负责本代建项目的出资，乙方以横宝公司作为本项目的建设主体。

2、本合同一式七份，甲方持两份，乙方持三份，丙方持二份，丁方持一份。

3、本合同自合同各方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机构负责人或签约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项目采用 “代建-回购 ” 模式取得厂房和基础设施，可降低安徽宝明前期对土地及厂

房建设等大额的资本投入，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集中资金投入生产线等相关设备。 本次实

施厂房代建有利于公司未来生产经营，扩大产能，有助于公司长远发展。 本次项目不影响公司现

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2、风险提示

代建合同签署后，交易双方将进一步就后续事项进行协商实施该合同；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

及建成后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行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及管理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宝明科技复合铜箔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代建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124

证券简称：天邦食品 公告编号：

2023-019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2年度业绩

预告》（公告编号：2023-002），内容如下：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9.5亿元— 11.5亿元

亏损：44.62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21.29%-�125.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亏损：3.7亿元—5.7亿元

亏损：49.05亿元

比上年同期减亏：88.38%�-92.4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5165元/股— 0.6253元/股 亏损：2.43元/股

3、修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4.5亿元—5.5亿元

亏损：44.62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0.09%-112.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亏损：9.4亿元—10.4亿元

亏损：49.05亿元

比上年同期减亏：78.80%�-80.8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447元/股— 0.2990元/股 亏损：2.43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有关事项与负责公司年报审计的会计事务所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 ）进行了沟通，在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方面不存

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由于2023年一季度生猪市场行情及北方地区疫病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生猪实际市场价格

与此前公司以生猪期货价格为参考依据所做的预计有一定程度差异，且一季度山东、河北等北

方区域生猪疫病影响程度也超出了行业的预期，公司2022年末部分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

物资产产生了在资产负债表日超出原有预期的减值。

经公司与天职国际充分沟通，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第二章存货》(2010)“（三）确定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考虑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等的影响：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时，应当以资

产负债表日取得最可靠的证据估计的售价为基础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

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存货售价发生波动的，如有确凿证据表明其对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已经存在

的情况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的证据，则在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时应当予以考虑，否则，不应予以

考虑。 ”

《企业会计准则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第四条企业发生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

项，应当调整资产负债表日的财务报表。 第五条企业发生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通常包括

下列各项：”“（二）资产负债表日后取得确凿证据，表明某项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了减值

或者需要调整该项资产原先确认的减值金额。 ” 的规定，公司对2022年12月31日的生物资产重

新测算计提减值。 重新测算后的生物资产减值合计约6.18亿元，其中消耗性生物资产计提减值

4.4亿元，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减值1.78亿元。

四、风险提示

本次更正后的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公司将在2022年年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有关财务数据。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更正后的业绩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2、生猪市场价格和疫病等情况为公司业绩预测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业绩预测产生变

动，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进行披露；

3、商品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非洲猪瘟等疫病风险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88506

证券简称：百利天恒 公告编号：

2023-033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注射用

BL-B01D1

联合

奥希替尼获得

II

期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主研发的创新生物药BL-B01D1

相关的联合用药 “BL-B01D1联合甲磺酸奥希替尼” ， 于本月20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正式批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注射用BL-B01D1

受理号：CXSL2300136

通知书编号：2023LP00745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申请人：四川百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百利多特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3年02月16日受理的注

射用BL-B01D1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同意本品开展联合甲磺酸奥希替尼片治疗EGFR突

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试验。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BL-B01D1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球独家的靶向 EGFR×HER3的双抗ADC药物 ，

BL-B01D1单药已开展了5个Ia/Ib期临床研究，覆盖16种肿瘤。BL-B01D1单药在非小细胞肺癌

和鼻咽癌末线患者中，已表现出可向关键注册临床推进的突破性疗效，近日已完成3个单药双臂

III期注册临床及2个单药单臂关键注册临床研究的沟通交流申请的递交。

BL-B01D1与SI-B003的联用及与化疗药物的联用，已获得II期临床试验批件。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

展临床试验，并经NMPA批准后方可生产上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早期研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

产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

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88506

证券简称：百利天恒 公告编号：

2023-032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注射用

BL-M11D1

（

CD33-ADC

）用于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

获得

I

期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主研发的创新生物药BL-M11D1

（CD33-ADC），于本月18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正式批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

批准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注射用BL-M11D1

受理号：CXSL2300119

通知书编号：2023LP00713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申请人：四川百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百利多特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3年2月10日受理的注射

用BL-M11D1（规格80mg）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复发或难治性急性髓系白血

病的临床试验。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BL-M11D1是与BL-B01D1出自同一技术平台、与BL-B01D1共享同一“连接子+毒素”平

台的靶向CD33的ADC药物，其适应为复发或难治性急性髓系白血病（r/r� AML）。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

展临床试验，并经NMPA批准后方可生产上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早期研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

产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

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4日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合集成”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954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501,533,789股，发

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

股。发行人授予中金公司不超过初始发行股份数量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售选

择权全额行使， 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576,763,789股， 约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7.71%。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2,006,135,157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若超额配售选择权

全额行使，则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2,081,365,157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50,460,136股，占初始发行数量的30.00%，约占超额配

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26.09%。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

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125,988,825股， 约占初始发行数量的25.12%。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4,471,311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305,330,464股，约占超额配

售选择权行使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81.30%，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

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67.73%。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

售启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0,214,500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18.70%；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145,444,500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

总量的32.27%。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9.86元/股。

根据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保荐人（主承销商）已按本次发行

价格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75,230,000股，占本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15.00%

根据《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1,160.60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

整数倍，即37,554,500股）从网下回拨至网上发行。

在超额配售选择权及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7,775,964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59.40%，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

量的46.43%，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240,994,126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

终发行股票数量为26,781,838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82,999,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60%，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量的31.73%。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0.10840977%。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4月2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3年4月2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19.86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2023年4月24日（T+2

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

年4月2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

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配售对象最终获配股票数

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的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

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以及存

在其他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

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号）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

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

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

定，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

（3）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

富” ）；

（4）中金丰众4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金丰众42

号” ）、中金丰众43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金丰众43

号” ）、中金丰众44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金丰众44

号” ）、中金丰众45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金丰众45

号” ）（以下合称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的核查情况详见2023年4月19日（T-1日）公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晶合

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专项

核查报告》和《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3年4月18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19.86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996,046.1050万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1,145,452.8850万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

号）（以下简称“《业务实施细则》” ），本次发行规模在50亿元以上，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中

金财富）跟投比例为本次初次发行股份数量的2.00%，但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中金财富已足

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3.00亿元，本次获配股数为10,030,676股。

本次发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10.00%，

即不超过50,153,378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不超过402,928,925.95元。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合计402,928,925.95元，共获配20,288,464股。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合计19.00亿元，共获配95,669,685

股，获配金额合计1,899,999,944.10元。

截至2023年4月17日（T-3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4月26日（T+4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

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根据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次

初始发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

期

1

北京集创北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25,176,233 5.02 499,999,987.38 12个月

2

芜湖瑞倍嘉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15,105,740 3.01 299,999,996.40 12个月

3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10,070,493 2.01 199,999,990.98 12个月

4

思特威 （上海）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517,623 0.50 49,999,992.78 12个月

5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2,517,623 0.50 49,999,992.78 12个月

6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517,623 0.50 49,999,992.78 12个月

7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2,517,623 0.50 49,999,992.78 12个月

8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

的大型保险公司或

其下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或其

下属企业

35,246,727 7.03 699,999,998.22 12个月

9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

有限公司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10,030,676 2.00 199,209,225.36 24个月

10

中金丰众42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5,000,930 1.00 99,318,469.80 12个月

11

中金丰众43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5,160,971 1.03 102,496,884.06 12个月

12

中金丰众44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8,213,187 1.64 163,113,893.82 12个月

13

中金丰众45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913,376 0.38 37,999,647.36 12个月

合计 125,988,825 25.12 2,502,138,064.50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4月21日（T+1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位数 219

末“5”位数 86212，98712，73712，61212，48712，36212，23712，11212

末“6”位数 573755，823755，323755，073755

末“8”位数

87759094，75259094，62759094，50259094，37759094，25259094，12759094，

00259094，37470988

末“9”位数 248090817，052860844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晶合集成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65,99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晶合集成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业务实施细则》、《首次公

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

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号））

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交所业

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

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4月20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27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54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24,347,82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

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

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

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有限售期

配售数量

（股）

无限售期

配售数量

（股）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9,095,910.00 78.43% 235,646,095 88.00% 23,567,461 212,078,634 0.12340134%

B类投资者 5,251,910.00 21.57% 32,129,869 12.00% 3,214,377 28,915,492 0.06117749%

合计 24,347,820.00 100.00% 267,775,964 100.00% 26,781,838 240,994,126 0.10997944%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网下初步配售无余股。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9620567

发行人：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4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经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经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纬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３

］

６１９

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

和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

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

制及锁定安排。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经纬股份”股票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９

，

０７６

，

０１０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９０

，

９５６

，

２０２

，

５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１８１

，

９１２

，

４０５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８１９１２４０５

。 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４９１４５３７％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０６３．７４６８３

倍。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和中国金融新

闻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公告的《杭州经纬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杭州经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咨询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荣旗科技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３６０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５

，

３３４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１

，

３３４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一）公司发行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风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７１．８８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

金基金、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７４．７３１９

元

／

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发行人所在行

业为“

Ｃ３５

专用设备制造业”，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７

日（

Ｔ－４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３５．２３

倍。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７

日（

Ｔ－４

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

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

扣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

扣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前市盈率

（倍）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后市盈率

（倍）

３００５６７．ＳＺ

精测电子

７２．７７ ０．６９１３ ０．４１７９ １０５．２７ １７４．１３

６８８００３．ＳＨ

天准科技

４２．７８ ０．６８８９ ０．４９８８ ６２．１０ ８５．７７

３００８０２．ＳＺ

矩子科技

２４．１６ ０．３８７６ ０．３６１９ ６２．３３ ６６．７６

６８８００１．ＳＨ

华兴源创

３７．１４ ０．７１２６ ０．６５３３ ５２．１２ ５６．８５

００２９５７．ＳＺ

科瑞技术

１８．３３ ０．０８５３ －０．０１１１ ２１４．８９ －

算术平均值（剔除异常值后）

５８．８５ ６９．７９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数据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７

日（

Ｔ－４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４

日总股

本；

注

３

：静态市盈率均值计算剔除了极值和负值（精测电子、科瑞技术）；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

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

扣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

扣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扣非

前市盈率

（倍）

２０２２

年扣非

后市盈率

（倍）

３００５６７．ＳＺ

精测电子

７２．７７ ０．９８８７ ０．４１３５ ７３．６０ １７５．９９

６８８００３．ＳＨ

天准科技

４２．７８ ０．７８２３ ０．６３０７ ５４．６９ ６７．８３

３００８０２．ＳＺ

矩子科技

２４．１６ ０．４５４０ － ５３．２２ －

６８８００１．ＳＨ

华兴源创

３７．１４ ０．７３３４ ０．６６９６ ５０．６４ ５５．４７

００２９５７．ＳＺ

科瑞技术

１８．３３ ０．７３０３ ０．６８１７ ２５．１０ ２６．８９

算术平均值（剔除异常值后）

５１．４５ ５０．０６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数据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７

日（

Ｔ－４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２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４

日总股本；

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数据来源如下： 精测电子取自

《

２０２２

年度业绩预告》披露的区间中间值；天准科技取自《

２０２２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披露的

数据；矩子科技未披露

２０２２

年年报或业绩信息，

２０２２

年扣非前

ＥＰＳ＝２０２２

年市场一致预期净

利润

／Ｔ－４

日总股本；华兴源创取自《

２０２２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披露的数据；科瑞技术取自

《

２０２２

年度业绩预告》披露的区间中间值。

注

３

：

２０２２

年扣非后市盈率均值计算剔除了极值（精测电子）。

本次发行价格

７１．８８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

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７１．６２

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Ｃ３５

“专用设备

制造业”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１０３．２９％

，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２０２１

年扣非后静态市盈率的算术平均值

２．６２％

，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２

年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６１．２０

倍，存在未来发行

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

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二）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特别是本次发行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形，

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建

设期，投资效益的体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本次发行完成后，短期内公司

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有一定程度下降的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

、发行人：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２

、联系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双马街

２

号星华产业园

１１

号

３

、联系人：王桂杰

４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７６３０１９７

５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７２００１６６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５

号

３

、保荐代表人：王博、戴阳

４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８５２３

５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８５００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丰股份”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 的申请已于2023年3月14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669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

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3,338.00万股，约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3%。回

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02.8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35.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 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4月25日（T-1日，周二）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

人员。

本次发行的《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4日


